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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嘱的定义

遗嘱的形式及效力

老张生病住院，有点担心身后
事。由于老张口头表达和书写都
不方便，所以他的小保姆叫来两
名医护人员甲和乙，向二人陈述
老张打算死后要把财产都留给自
己，希望二人做个见证。所以医
生甲就首先按照小保姆的意思，
当着老张的面写了一份“遗嘱”，
然后医生甲乙二人照着写好的遗
嘱，以问话的方式向老张确认：

“你是不是要立遗嘱”“是不是要
把房子留给这个小保姆”……老
张因为说话不方便，所以全程都
是点头表示认可。于是甲乙二人
确认好，在遗嘱上签字，但是老张
本人不方便所以未签字。

那么这个案件中，这一份医
生代写并问询确认的遗嘱是否有
效呢？

答案依然是：无效。

代书遗嘱如果是因遗嘱人本
人不能书写，而口述遗嘱内容，应
由代书人按照遗嘱人的口述制作，
且应尽可能保留立遗嘱人原话。
本案中这一份遗嘱，首先是代书人
是依据小保姆转述书写的，然后呢
虽然老张点头确认了内容，但由于
代书遗嘱上没有老张本人的签名，
所以对该代书遗嘱的效力认定为
无效。

——对比《民法典·继承编》修改要点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家庭财富的积

累，为了避免死后财产继承的相关纠纷、防范风

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提前对自己的财

产进行预先分配，不仅是高龄老人，还有很多年

轻人也会去主动思考逝后遗产分配的问题，去选

择订立遗嘱。

当自然人即被继承人死亡，意

味着拉开继承的面纱，继承开始

后，首先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

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

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按照协议办理。

现行的《继承法》，规定了遗嘱的五种形式：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
嘱、口头遗嘱。

1.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2.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3.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

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4.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5.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
效。

遗嘱人可以对自己所立的遗嘱进行撤销或者变更。如果立有数份遗嘱，且内容相
抵触的，则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目前《继承法》规定5种遗嘱的形式，在这5种遗嘱中，效力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

中公证遗嘱的效力最高，一旦立了公证遗嘱，如果想要对其进行变更或者撤销，那么只
能选择再次公证。

订立遗嘱这个行为不同于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因为遗嘱人死亡之后，遗嘱才生
效。而遗嘱人死亡，就意味着其再也无法对自己所留下的遗嘱进行解释或者补充说明
了。

因此，为了维护遗嘱人的权益，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法律对遗嘱有严
格的形式要求。当事人不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制作遗嘱，就不能推断其有通过遗嘱处
分个人财产的意愿，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意思。

也就是说，遗嘱形式要件是保证遗嘱内容真实的最可靠依据，遗嘱形式及要件须由
法律来明文规定，未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是无效的。

比如说一个人在自己的手机里写了一个备忘录：我死后名下全部存款，都由我的女
儿某某继承，这个备忘录文字，不符合前述的几种形式，就不能成为有效遗嘱。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针对性地着重看几类遗嘱：
（一）自书遗嘱
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遗嘱人自己书写的遗嘱，它的要件包括：1遗嘱人亲笔书写，

不能让他人代写；2遗嘱人签名，这既证明遗嘱确为遗嘱人亲自书写，也证明遗嘱是遗嘱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遗嘱注明年、月、日；4增删或涂改时须签名并注明时间。否则，其
涂改、增删的内容无效。

（二）代书遗嘱
代书遗嘱是由他人代为书写的遗嘱形式。
从要件来看，1至少两名符合法律规定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且其中一人代书；2遗嘱

注明年、月、日；3代书人、其他见证人、遗嘱人均在遗嘱上签名。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是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

其次，继承人、受遗赠人和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所以一般立代书遗嘱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邻居、同事或者找专业的律师来见证。

（三）录音遗嘱
录音遗嘱，就是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立遗嘱过程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二形式与效力

三遗嘱严格的形式要件

老张召开家庭会议，召集自
己 的 妻 子 和 两 个 儿 子 张 大 、张
二，并叫来了邻居甲和邻居乙两
个人，但是当天，老张的三儿子
张三有事并未到现场。然后当
着这些人的面，老张口头表述了
要把自己名下一房产死后留给
儿子张大的分配意见，老张妻子
和两个在场儿子也均同意，两个
邻居见证了这个过程。随后，儿
子张大去了楼下的打印店，向店
员复述了父亲老张的意思,随后

打印店人员依据张大的陈述，制
作打印了一份“遗嘱”。该份“遗
嘱”经老张确认无误签字，并由
当天到场的其他全体人员签字，
注明日期。

问题：这份遗嘱是否有效？
我们发现，目前我们现行的

《继承法》并没有规定打印遗嘱。
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
解答》提供的思路，可以将打印作
为一种书写方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
这个遗嘱不是老张自己打印的，所
以不是自书遗嘱。其次，这个遗嘱
是继承人转述、打印店员制作的，
也不是见证人两位邻居打印的，所
以也构不成代书遗嘱。

所以非常遗憾，尽管这份遗嘱
打印件的内容老张是签字认可的，
并且邻居也参与见证，但是它既不
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也不符
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所以是无
效的。

案例一 打印遗嘱

案例二 表达书写不便的遗嘱代写和见证

从以上两个案例不难看出，现有的遗嘱形式还有
很大完善进步的必要性，例如案例一中的打印遗嘱，和
对案例二中书写不便的遗嘱人而言，当事人其实是存
在实质上的遗嘱的意思表示的，但是强行适用目前的
自书遗嘱或者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就会遭遇一种左
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尴尬。

新的《民法典·继承编》里就非常与时俱进地对遗
嘱形式和效力问题，有以下三大修改：

首先，新增两种遗嘱形式：打印遗嘱、录像遗嘱。
同时，废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一）打印遗嘱
《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打印遗嘱应当

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依据这一条，《民法典》施行之后，打印制作的遗嘱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它算是自书还是代书了，因为打印
遗嘱独立出道了。

只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然后遗嘱人、见证人
在遗嘱打印件每页均签名写日期，就形成一个有效的
打印遗嘱。而这个打印的遗嘱，不用再纠结是本人打
印还是复印店店员打印，因为都与效力无关了。

（二）录像遗嘱
第二处修改，是《民法典》第1137条。从之前《继

承法》仅有的录音遗嘱，到现在新增为录音录像遗嘱，
要件上要求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并且录音录像中
记录显示其姓名和肖像以及年、月、日。

就像案例二的老张，想要立遗嘱，但是不方便书
写，没关系，依据《民法典》的规定，集齐两名见证人
在场见证，然后掏出手机，就可以制作一个有效的录
像遗嘱。

（三）对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废除
《民法典》第1142条，删除了之前规定的“自书、代

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也就是说将来几种遗嘱仅从形式上看，效力是

完全平等的了，多个遗嘱内容抵触的，以最后的为
准。这一做法，废除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确立了
数份遗嘱内容抵触时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效力原
则，那么就很好地保证了被继承人临终前最真实最
自由的遗嘱意思表达的权利，不用
担心公证的问题，想改遗嘱可以随
时改。

丰台法院花乡法庭 王伟蔷/文

五《民法典·继承编》相关修改

四典型案例

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遗产或其他事务所
做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


